附件3                 健康学院实习生请假条
（适用心理、社工专业）
	姓  名
	
	性 别
	
	电 话
	

	班  级
	
	学 号
	
	请假时间
	

	家长姓名
	
	家长电话
	
	
	

	请假事由
	

	离校去向
（详细地址）
	

	本人承诺：在离校期间，保持与家长、实习点带教老师、辅导员、实习生队长的联系，如有特殊情况及时联系家长并向辅导员报告。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基地带教教师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指导教师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实习单位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辅导员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学院分管学生工作领导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分管教学工作领导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销假
（基地带教教师）
	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①实习期间节假日（包括周末）应在原地休息，需要离开本地者必须履行请假手续。节假日一律不予调/补/积休。
②病假应有医院医生的诊断证明，原则上在本地休息、治疗。 
③凡不经请假（含未批准）离开实习单位，或请假后无故超假，或未履行规定的请假、续假手续者，一律按旷课论处，旷课一天按9学时课计算，旷课累计学时及处理办法按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④考前温书假，在实习单位同意的情况下，参加保研或考研的学生凭面试通知或准考证向辅导员及实习单位申请总计不多于5天的考前温书假。请假手续按事假规定执行，未执行手续视为缺勤。
⑤应及时做好销假手续，销假后《请假单》交至辅导员处。



